
第三章 技术、服务及其他要求
（注：本章的技术、服务及其他要求中，带“★”的要求为实质性要求。采购人、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项目实际要求合理设定，并在第五章符合性审查中明确响应要求。）
3.1.标的情况
★采购包1：
（一）项目清单
	序号
	标的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最高限价（元）
	备注

	1
	核医学科单光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扫描仪运动总控制板维修服务
	台/次
	1
	92000
	/


3.2.技术要求
采购包1：
（一）技术要求
单光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扫描仪运动总控制板维修服务的技术、服务要求：
★1.维修机型：通用电气医疗系统生产的单光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扫描仪，型号：Discovery670；
★2.故障情况：上述维修机型的运动总控制板（MCB）损坏，对该部件进行更换维修，恢复设备正常运行；
★3.维修更换的零部件，为设备生产厂家原厂生产的全新配件（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4.更换时限：3个工作日内完成配件更换，维修后保证故障解除，设备正常运转。
5.备件处理：更换下的旧备件由供应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做回收处理，相关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3.3.商务要求
1.服务地点
服务地点：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指定地点。
2.合同履行期限：6个月。
3.付款方法和条件
（1）结算方式：服务款按实结算且由双方协商决定。
（2）成交价格包含成本、运输、包装、培训、配送、税费及其他附加费用。
4.验收
（1）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的要求以及采购人招标文件的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中标人的投标文件及承诺（若有）、国家（行业）标准、采购合同约定标准进行验收；
（2）验收时如发现所交付的货物有短装、次品、损坏或其他不符合验收标准的，采购人应做出详尽的现场记录，此现场记录或备忘录可用作补充、缺失和更换损坏部件的有效证据，由此产生的时间延误与有关费用由中标人承担，验收期限相应顺延；
（3）若所提供服务不符合验收标准，中标人经过2次维修或2次调换后仍不能达到验收质量标准，则视为验收不合格，采购人有权全部（或部分）退货或解除合同。接到采购人退货通知，中标人除应及时运走采购人退还的货物外（若涉及费用或损失均由中标人自行承担），还应向采购人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4）其他未尽事宜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的要求进行。
（5）本项目内包含的内容须经采购人申请科室和归口管理科室同意，由归口管理科室确认后，中标人方可进行相关维保服务，维保结束后由申请科室和归口管理科室验收。
5.供应商所提供的器械零件的生产厂家、品种、规格型号不符合医院要求的，医院有权拒绝安装使用且不承担违约责任。
6.维修完成后，涉及配件质保期为采购人验收合格之日起6个月；
7.提供服务期间，中标人严格遵守医院的规章制度，尽职尽责，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应尽安全注意义务，避免不必要的损失，配件更换期间因供应商人员造成医院或者第三人损失的，由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
8.设备维修后的性能应达到设备原有的正常性能要求，若更换的配件出现质量问题，中标人应负责进行更换并维修，由此产生的所有费用由中标人承担。
★3.4.其他要求
3.4.1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
（1）违约责任：
①中标人逾期15日内不能提供采购人所需维修服务的，应向采购人每日支付该批次服务款项千分之三的违约金。
②中标人逾期15日及以上不能提供维修服务的，须向采购人支付该批次服务款项的10%的违约金，同时采购人可以单方面解除采购合同。
③若因中标人原因造成采购人被监管部门通报三次及以上的或者造成采购人违规采购，采购人有权单方面解除采购合同。同时，采购人有权要求中标人支付该批货物价款20%的违约金。
④中标人维修的产品若发生严重医疗不良事件或被国家法定检测机构检测为不合格产品，视为中标人违约导致不能实现采购合同目的，采购人有权单方面解除采购合同，并要求中标人限期收回不合格产品，并要求中标人需承担合同价款20%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采购人损失的，中标人还应当补足。
即使产品已经验收入库（或安装调试完毕）后，采购人才发现产品为不合格产品的，也视为中标人违约，中标人应当承担本条约定的责任。同时采购人有权退回库存产品。
⑤若根据法律规定或本协议约定产生采购人退、换货或拒绝收货情形，由中标人承担退换货产生的各项税、费或其他支出。
⑥中标人不能保证及时提供维修服务，除应当向采购人承担违约责任外，采购人仍有权单方面解除采购合同。
⑦因中标人提供的维修服务不合格造成采购人或第三人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的，由中标人承担赔偿责任。
（2）解决争议的方法：
①因服务的质量问题发生的争议，由法定质量鉴定机构或其认可的质量鉴定机构进行质量鉴定。服务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采购人承担；不符合质量标准的，鉴定费由中标人承担。
②合同履行期间，若双方发生争议，可协商或由有关部门调解解决，协商或调解不成的，可向采购人所在地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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